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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大同兴华联合选煤有限公司年产100万吨煤矸石制人工土壤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大同兴华联合选煤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大同兴华联合选煤有限公司年产100万吨煤矸石制人工土壤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专家技术审查意见。

二、大同兴华联合选煤有限公司年产100万吨煤矸石制人工土壤项目位于大同市云冈区口泉乡上窝寨村西南1.17km处，先期投资建设一期年产100万吨的现代化人工土壤加工生产基地，生产生态修复土、花卉土。主要建设内容为联合生产车间，内部集成原料处理区、生产加工区、36小时反应周转区，同步配套环保设施。项目由云冈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备案，山西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中项目代码：2509-140254-89-05-476374。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120万元，占总投资额的4%。在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水、气、固废、防沙治沙等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和满足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的前提下，同意本项目实施。
三、在项目建设和运营管理中，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按环评设计落实施工期大气污染防治。运营期2条生产线的每1台破碎机和1台滚筒筛产生的粉尘收集后分别经1台布袋除尘器除尘，2台搅拌机废气经1台布袋除尘器除尘，上述废气处理后统一通过1根25m高排气筒排放；菌剂加料废气、花卉土搅拌废气及包装废气由设备自带收尘装置收尘后回用。产品储库全封闭，地面硬化，设置喷淋洒水装置。厂区道路硬化，道路采取清扫、洒水等措施，保持清洁。产品运输选用国六及以上排放标准或新能源车辆。营运期粉尘有组织排放和无组织排放参照执行《煤炭洗选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DB14/2270-2021）中表1和表2标准限值。
2、落实水污染防治。运营期车辆清洗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于车辆冲洗。生活污水沉淀后洒水抑尘。建设1座90m3初期雨水收集池，收集后的初期雨水经沉淀后用于场地抑尘洒水。
3、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施工期间合理安排工作，夜间不用高噪声设备，尽量减少夜间运输，限制车速；生产期间产生的噪声应采取有效的消音、降噪措施，确保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区标准。

4、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运营期除尘灰回用于生产工序。危险废物废矿物油和废油桶等危险废物分类收集后暂存于15m2危废贮存库，各类危废分类分区存放，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处置。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生产车间和库房应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中防渗漏、防雨淋、防扬尘等环境保护要求。危险废物贮存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中的有关规定。
5、建设单位要严格落实清洁生产管理的相关要求，切实加强污染防治设施的运行和维护管理，严防跑冒滴漏等现象发生。

6、加强环境风险防范，制定环境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前应报送市级生态环境保护管理部门完成备案。

7、建立环境管理制度和环境监测计划，设置规范排污口，发现超标排放应及时报告并启动应急预案采取补救控制措施。

四、项目建成调试前建设单位应按《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版的规定申领排污许可证或在国家排污许可管理平台进行排污许可登记。按规定程序自行组织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结果在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公示，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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